國定假日調移補休同意書
    本人（乙方）充分知悉勞基法所定之國定假日之期日為何，且理解學校（甲方） 基於業務需要及平衡員工休假權益下：
本人同意將     年    月     日（         ）節之國定假日調整為工作日，原國定假日調移至    年   月   日進行施放。
以上調移後之施放日期，應使勞工放假，如遇學校需要無法放假時，雙方同意以加班方式處理。


甲方：國立東石高級中學
[bookmark: _GoBack]法定代理人:校長 蔡吉郎     授權單位主管______________(簽章)

乙方：_____________(簽章)
★同意書之存執：本同意書1 式2 份，由雙方各執1 份，機關保存5年為憑，並影印1份交人事室存參。









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